关于《上海市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

的政策解读
为鼓励社会公众举报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及时发现、控制和消除食品安全隐患，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以及《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的规定，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上海市绿化市容局和上海市粮食物资储备局联合修订并印发《上海市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现将政策文件有关情况解读如下。

出台背景

2020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沪府办规〔2020〕8号)（以下简称《办法》），在鼓励社会公众举报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推进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保障食品安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办法》到期前，结合工作实际进行修改，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落实上级文件精神的需要

    2024年8月，市场监管总局、财政部发布《关于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内部举报人举报实施奖励的公告》（2024年第37号），明确对内部举报人实名举报企业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实施奖励，并指出可适当提高奖励标准。2025年6月，国务院食安委印发《关于推动建立完善生产经营单位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的意见》（食安委发〔2025〕4号），要求推动建立完善生产经营单位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促进生产经营单位深化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为落实上述文件关于举报奖励的最新规定，鼓励举报食品领域重点违法行为和业内实施举报，需要对《办法》进行修订。

    （二）确保制度延续性和有效性的需要

    实践证明，举报奖励制度调动了社会公众参与食品安全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对及时发现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和违法犯罪行为，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水平具有重要作用，是推进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有力举措。为确保举报奖励制度的延续性和有效性，需要对《办法》进行修改和完善。
    （三）适应新形势和回应基层实践的需要

为提高工作效能，需要对工作流程进一步梳理和简化。此外，为进一步鼓励对重大违法犯罪行为的举报，需要优化举报奖励的等级和标准，以推动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进一步突出对食品安全重点领域和重大问题的治理。

修改内容

本次修改突出以下四个原则：一是精准激励。建立与重大违法行为挂钩的分级奖励机制，促进奖励资源精准投放。二是风险控制。通过扩大业内举报认定范围、提高高风险领域奖励标准，强化全链条监管和风险防控。三是问题导向。针对实践中存在的痛点难点，优化制度设计。四是效能优化。通过优化奖励流程、简化工作程序、规范工作时限，进一步提升行政效能。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鼓励业内举报与企业自律
一是扩大业内举报主体的认定范围。从原在职人员扩展至一年内离职的员工、临时聘用人员和供应商、承运商、平台服务商等相关知情人员，通过对重大违法行为的内部举报实施双倍奖励，破解“食品安全隐蔽违法行为发现难”问题，并填补供应链监管可能存在的盲区，进一步震慑食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二是进一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鼓励本市生产经营单位建立健全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设立举报奖励专项资金，激发企业内部监督活力，促进企业自律，推动食品安全治理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防控”。

优化奖励等级

修改后的《办法》根据所举报的违法事实的情节严重程度和社会危害性来区分举报奖励等级，引入“重大违法行为”和“罚没款基数”等量化基准，加大对重大违法行为举报的激励力度，避免小功重奖，提升奖励精准度，切实发挥举报奖励对于发现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的积极作用。

优化奖励标准

在确保举报人信赖利益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分级奖励标准，对食品安全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的举报确立更高奖励标准的同时，对一般和轻微违法行为继续给予相当奖励从而鼓励举报，继续保持监管高压态势。这既落实了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突出了风险防控导向；也体现了比例原则，确保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强化重点领域举报激励

为进一步强化对重大违法行为的震慑力度，调整奖励上浮标准，将上浮比例直接和奖励金额挂钩。

（五）简化程序与规范时限

结合基层实践，参照《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等规定，调整流程时限，并新增电话、短信等告知方式。



